
公告 112年度「台灣島津－臺大食科所獎學金」申請事宜 

依據：台灣島津－臺大食科所獎學金設置要點。 

一、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9月 28日（四）止。  
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所在學學生(碩士班二年級(含)以下)。 

三、獎學金名額：碩士班二名為原則。 

四、獎學金金額：碩士班每名八萬元為原則。 

五、繳交證件及資料：  

（1）研究計畫書。 

（2）指導教授推薦函。  

六、申請方式：有意申請者，請將繳交證件及資料於期限內送交食科所

辦公室(R115)。 


